
台北市第五信用合作社 

金融友善服務措施執行情形 

 項目 執行情形 

環境 

1. 本社各營業場所大門口設置服務鈴，由專人協助引導及服務。 

2. 本社設置無障礙服務櫃台提供身心障礙人士辦理各項服務。 

3. 營業廳設置匯率/利率電子看板，提供即時資訊。  

溝通 

1. 優先提供身心障礙人士各項金融服務，協助高齡客戶表達其需

求，如無法使用一般溝通方式提供資訊，則採行其他協助措施，

並提供相關諮詢服務，以防高齡客戶遭受詐騙。 

2. 營業廳設有服務專員即時提供協助辦理各項金融服務。 

3. 視障人士來社辦理開戶，可委託代理人辦理，並出具公證後之授

權書。 

4. 視覺障礙者來社辦理開戶，由見證人(具有完全行為能力之明眼

人親友一名，亦可由本社非開戶經辦之人員擔任)協助視覺障礙

者閱讀相關文件，協助其辦理相關事宜，並在旁簽名並載明見證

人字樣。 

5. 聽覺障礙者來社辦理開戶時，可透過書寫方式或其他溝通輔具

(起身面對面使能清楚看見說話者嘴型唇型、用較慢較短的句子

說明或簡單手勢)，以協助辦理相關事宜。 

6. 提供即時視訊或預約現場翻譯服務，以服務聽語障客戶 

7. 身障者(含視障者)洽辦業務時，如因手無法寫字者或無法親簽

時，可依下列方式處理： 

○1 申請資料可由他人協助代為書寫，供其確認。 

○2 無法親簽時，以印章代替簽名者，得由見證人(親友或社福機

構人員或本社非經辦人員)任一人於其旁簽名並加註見證人代

為書寫。 

○3 無法親簽時，以指印代替簽名者，得由見證人(親友或社福機

構人員或本社非經辦人員)任二人於其旁簽名並加註見證人代

為書寫。 

7. 無文字辨認能力者開戶，可經 2個以上見證人(不得由本社員工

擔任見證人)簽署即可開戶。並基於保護無文字辨認能力者之

利益，應由該見證人協助該客戶閱讀相關文件，並在旁加簽並

載明「經見證人某某某朗讀所簽立之本書據內容，存戶無異

議」之文字。 



服務 

1. 提供身心障礙者向本社申請每月 3次跨行提款免收手續費優惠，

本項優惠每人以 1個帳戶為限。 

2. 本社官網公告「若需到府服務請電洽各營業單位，本社將派有專

人服務」。 

3. 本社官網連結「存款開戶流程易讀版」協助客戶瞭解開戶流程及

相關應注意事項。 

權益保障 

1. 辦理年長者臨櫃提領現金交易作業，金額達新臺幣 3 萬元(含) 

以上者，填寫「臨櫃作業關懷客戶提問」，並對年長者關懷提問，

以防招歹徒詐騙。 

2. 經研判客戶遭詐騙者，持續與客戶溝通並撥打「165」或 0800-

777-165警政署防範詐騙專線或逕向「110報案。」 

3. 本社官網提供免付費服務專線、傳真號碼以及申訴電子信箱。 

 


